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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圖書館閱覽注意事項 

                                                                      108.05.01 

壹、總則 

一、本注意事項依圖書館法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二、高雄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以社會大眾為服務對象，提供圖書資訊服務，

推廣社會教育及辦理文化活動為宗旨。 

三、本注意事項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貳、借閱證申辦與驗證 

四、申請本館借閱證，應分別檢具下列證件正本，填寫申請表辦理。申請人無法

親自申請借閱證時，得出具委託書並檢具申請人及代理人身份證明文件，委

託代理人辦理（團體借閱證除外）。讀者資料如有變更，應即向本館辦理異

動手續。(借閱證申請表為維護讀者個人資料安全本館僅保存一年) 

（一）個人借閱證 

1.中華民國國民應持個人身分證、駕駛執照或戶口名簿。 

2.大陸人士持居留證明文件。 

3.外籍人士持居留證或使館證明文件。 

（二）家庭借閱證 

設籍本市之家戶，其成員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正本或三個月內有效之全戶

戶籍謄本申請，每戶限辦乙張，通用本市各分館、高雄文學館。 

（三）班級借閱證  

本市所屬公私立國民中學、小學與幼稚園得以班級為單位，由任課教師憑

教師服務證明文件及身分證件正本代表申請。 

（四）團體借閱證 

設籍本市公私立機關團體（以出租書籍為營利者除外），或捐助本館之非

設籍本市機關團體，憑立案證明文件及申請人身分證正本申請。 

五、個人借閱證每人限辦乙張，通用本市各分館、高雄文學館、市立空中大學圖

書館（民眾部）與社會局婦幼青少年館圖書室、旗山社福館圖書室。 

持身分證申請新辦、更換及補發個人借閱證者，得辦理身分證借閱證，以身

分證做為個人借閱證使用，不另發證。 

未滿十四歲之兒童、青少年，無國民身分證者請持戶口名簿正本，由家長或

法定代理人檢具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代為申請。 

持高雄捷運一卡通經設定後可做為個人借閱證使用。 

六、本館借閱證如有遺失或損壞，請就近向本市各分館或高雄文學館辦理掛失登

記，檢具第四點相關證明文件正本，繳交行政規費新臺幣（以下同）參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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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申請補發；補辦為身分證借閱證則不收費用。 

借閱證若因未掛失或轉借而發生冒用情事，所發生損害由原持有人負責。 

七、借閱證應依本館規定每三年驗證乙次，憑身份證件與相關證明文件辦理驗

證。 

參、圖書資料借閱 

八、讀者需持借閱證方可外借圖書資料。借閱資料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使用。 

九、借閱冊數與借期分別為： 

（一）個人借閱證：借閱圖書三十冊、過期期刊四冊、視聽資料四件，一般圖書、

期刊借期二十八天；視聽資料、J類兒童圖書與+類學齡前兒童圖書等童書

類借期為十四天。 

（二）家庭借閱證：借閱圖書六十冊、過期期刊十冊、視聽資料六件，一般圖書、

期刊借期二十八天；視聽資料、J類兒童圖書與+類學齡前兒童圖書等童書

類借期為十四天。 

（三）班級借閱證：借閱圖書一百二十冊，借期二個月。 

（四）團體借閱證：借閱圖書五百冊，借期二個月。 

讀者到館歸還之圖書資料若無人預約，得續借乙次（班級借閱證、團體借閱

證及活動用書除外）。 

十、網路借書與預約 

（一）每張借閱證可申請預約及網路借書，預約及網路借書冊數上限均各為五

冊。 

（二）網路借書不含期刊、視聽資料及視障資料；跨館還書不含視聽資料。 

（三）新到圖書於到館點收三日後，方可申請網路借書。網路借書作業進行中，

如遇到館讀者借閱同一圖書資料之情形，以到館讀者現場優先借閱。 

（四）凡申請預約或網路借書，經本館通知，未於最後取書期限內辦理借閱，一

年內累計達三次者，自最後取書日之次日起，停止預約及網路借書權利九

十日，另可依停借(權)日數折算逾期處理費，一天折算新台幣一元，上限

為九十元。 

（五）團體借閱證與班級借閱證不適用。 

十一、本館提供書香宅急便服務，凡本館讀者持個人借閱證者可申請「書香宅急

便」服務會員，會員應繳交會員費一千元，並從會員費中扣除宅配費用，

餘額不足二百元者將無法申請圖書宅配，須重新繳交會員費。書香宅急便

服務限本館可外借之圖書資料，每次以五冊（可借閱冊數扣除已借閱冊數

所餘冊數）為上限。 

十二、逾期歸還資料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借書逾期以實際逾期日數計算停借(權)日數，讀者須還清借書或辦理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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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且停借(權)日數期滿後始得再行借書，停借(權)日數上限為六十日。 

（二）另可依實際逾期日數折算逾期處理費，一天折算新台幣一元(含附件者須

隨書歸還)，上限為六十元。 

（三）借閱圖書資料若遺失且有逾期者，除辦理圖書遺失賠償外，並依第一款或

第二款擇一處理。 

十三、遇本館休館期間均可利用假日還書箱還書（但視聽資料、班級借閱證及團

體借閱證借閱之圖書除外）。 

十四、下列圖書資料限在館內閱覽，不提供外借： 

（一）參考工具書。 

（二）當期期刊、報紙、公報。 

（三）本館認為不宜借出之圖書資料。 

十五、借出圖書資料如因故本館急需收回時，應於接到通知後，立即歸還。 

肆、閱覽一般限制 

十六、貴重物品或私有書籍、書包及手提袋，請自行保管，如有遺失，本館不負

賠償之責。 

十七、館內圖書、報刊、器材設備請善加愛護，非經辦妥外借手續，不得攜出。

寵物及危險物品不得帶入館內，並不得張貼廣告、散發傳單或推銷商品。 

十八、凡影印本館資料，應遵守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違者應自負一

切法律責任。 

十九、為確保閱覽環境安寧，在館內應保持肅靜、清潔，不得吸煙、飲食(特定

區域除外)、睡眠、高聲談笑及其他不良行為。 

二十、翻拍資料或館舍攝影，請填寫相關申請表辦理。 

伍、違規處理 

二十一、讀者如患法定傳染病或心神喪失、酗酒泥醉及服裝不整，有礙閱讀環境、

秩序者，均不得入館。 

二十二、讀者如違反本注意事項規定，經本館人員規勸不聽者，本館得視情節輕

重，請其離館並暫停其閱覽資格或註銷閱覽權利。情節重大者，依法報

請警察機關處理。 

二十三、讀者借閱圖書資料時應善盡保管責任，如有遺失、損毀、圈點、評註、

缺頁等情事，依下列方式賠償： 

（一）圖書資料賠償：  

1.圖書：版本相同或最新版之圖書（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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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刊：卷期相同或最新卷期之期刊。 

3.非書資料：最新版本或同一版本。 

（二）讀者若無法購得原版本或新版資料賠償，得以金錢賠償，金額計算方式如

下： 

1.定有定價者，依其定價賠償；訂有「基本定價」者按「基本定價」之五

十倍計價；以外幣定價者，依當日匯率換算後計價。  

2.未標明定價之中文圖書資料每一面(頁)以一元計價，若無法查出面(頁)

數者，則每冊以三百元計價；外文圖書資料每一面(頁)以二元計價，若

無法查出面(頁)數者，小說類圖書每冊以四百元，其他類圖書每冊以一

千元計價；視聽資料公播版每件以四千元計價，家用版每件以五百元計

價。 

3.遺失或污損整部資料之一冊（捲）或一冊（捲）以上，其賠償以各單本

定價或平均單價計算賠償總額。 

4.附件遺失者，以所屬資料定價計價。 

（三）讀者於遭受不可抗力之天災，出示經里長開立之證明文件或其他可資證明

之相關資料及相關相片佐證者可免除其賠償責任。 

（四）讀者因遺失圖書資料，經繳納賠償金並領取收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

退款。 

陸、閱覽區座位使用 

二十四、為加強閱讀座位之使用及管理，維持閱覽區秩序及使用者權益，閱覽區

座位使用說明如下： 

（一）採自由入座自助管理方式，嚴禁預佔座位，館員不定時巡館，若發現佔位

情形，於座位張貼「離席提醒單」；逾時六十分鐘未入座者，於座位張貼

「取消座位單」，將座位讓予他人使用，且本館不負佔用物品之保管責任。 

（二）讀者若有立即使用座位之需求，可至服務台索取「離席座位使用時間條」，

由館員填寫就坐時間並放置桌面，若逾六十分鐘未歸者，座位則由持該時

間條讀者使用。若未逾六十分鐘，座位則歸原持座位者使用。 

（三）為維護閱讀館內書籍讀者之權益，得視情況規劃「閱讀館內書籍優先座

位」。 

柒、附則 

二十五、本館開放時間另定之。 

 

 

 


